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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明诚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18 号 

 

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原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，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当代文体”）在本次相关诉讼案件中身份为被告。 

 涉案的金额为人民币 50,000,000元及相关费用。 

 由于相关案件目前尚未开庭，因此目前公司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

后利润的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

1、2023年2月21日，公司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传票，湖北益世

弘川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益世弘川”）就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提出了起诉请

求。 

2、诉讼当事人情况 

原告：湖北益世弘川实业有限公司 

被告：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

（一）本案起诉状记载的事实与理由为： 

2021年9月当代文体与益世弘川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一”），

合同一约定，因当代文体补充运营资金需要，益世弘川向当代文体提供短期借款

50,000,000元，借款期限61天，自2021年9月6日至2021年11月5日，借款利率年化6%。

合同一签署后，益世弘川按照合同一约定于2021年9月6日将50,000,000元款项汇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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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文体账号，履行了自身款项借出的义务。 

合同一借款即将到期时，当代文体表示因资金紧张，难以归还50,000,000元本

金，经双方协商后，于2021年11月份再次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二”），

合同二约定，因当代文体补充运营资金需要，益世弘川向当代文体提供短期借款

50,000,000元，借款期限60天，自2021年11月6日至2022年1月5日，借款利率年化6%。

合同二签署后，当代文体于2021年11月5日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益世弘川支付合同一

利息500,000元，但未归还合同一的借款本金50,000,000元，视为益世弘川已履行合

同二的借款义务。 

合同二借款即将到期时，当代文体再次表示因资金紧张，难以归还50,000,000

元本金，经双方协商后，再次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三”），合同

三约定，因当代文体补充运营资金需要，益世弘川向当代文体提供短期借款

50,000,000元，借款期限121天，自2022年1月5日至2022年5月5日，借款利率年化8%。

合同三签署后，当代文体于2021年12月31日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益世弘川支付合同

二利息500,000元，但未归还合同二的借款本金50,000,000元，视为益世弘川已履行

合同三的借款义务。 

2022年5月5日当代文体并未按照合同三约定向益世弘川支付50,000,000元借款

本金及截止至2022年5月5日利息1,333,333.33元，虽经益世弘川的多次催收，截止

至起诉时止，当代文体仍有借款本金50,000,000元及截止至2022年5月5日利息

1,333,333.33元尚未支付及延迟付款产生的利息。 

益世弘川认为，当代文体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。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

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《民法典》等法律规定，特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，望判如所请。 

（二）本案起诉状记载的诉讼请求为： 

1、请求判令当代文体向益世弘川偿还借款本金50,000,000元； 

2、请求判令当代文体支付截止至2022年5月5日的利息1,333,333.33元；并以到

期应当支付的51,333,333.33元为基数，按照年利率8%计算，自2022后5月6日起计算

至实际支付之日时止，暂计算至2022年6月20日为513,333.33元； 

3、请求判令当代文体承担益世弘川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00,000元； 

4、请求判令当代文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，包括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、保全保

险师费用、公告费（如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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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诉讼请求合计52,046,666.66元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益世弘川为公司非关联方，故公司与益世弘川的借款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且

公司与益世弘川间的借款事宜未达到相关规则以及《公司章程》所规定的披露标准，

故无需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针对前述诉讼事项，公司将尊重法律及判决，最大限度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鉴

于本诉讼案件尚未开庭，因此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的进展，并及时进行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2月 22日 


